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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国之大者”护航金融发展
房稀杰

个人简介

““获得全国模范法官获得全国模范法官，，我感我感
到 无 比 荣 幸到 无 比 荣 幸 ，， 是 时 代 造 就 了是 时 代 造 就 了
我我，，是组织培养了我是组织培养了我。。在法治在法治
中国建设和金融强国建设的洪中国建设和金融强国建设的洪
流中流中，，法官是责无旁贷的推动法官是责无旁贷的推动
者者。。今后今后，，我将继续坚持我将继续坚持‘‘以以
人民为中心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要求的价值要求，，带带
领团队持续探索和优化金融群领团队持续探索和优化金融群
体性纠纷化解机制和要素化审体性纠纷化解机制和要素化审
理 机 制理 机 制 ，， 让 金 融 诉 讼 更 加 便让 金 融 诉 讼 更 加 便
捷捷，，纠纷化解更加高效纠纷化解更加高效，，让人让人
民群众的公平正义体验更加具民群众的公平正义体验更加具
体可感体可感。。面对金融市场改革发面对金融市场改革发
展中的挑战展中的挑战，，我将积极通过裁我将积极通过裁
判树立规则判树立规则，，为金融强国建设为金融强国建设
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采访手记

唯有热爱，才能跨越山海尽管每天都与丁宇翔打交道，但每
次见面，都很难不被他的谦和与专注打
动。丁宇翔办公室中堆满的案卷与法学
书籍，无一不在诉说着他对金融审判事
业的忠诚与热爱，而角落里几盆绿植在
冬日阳光下舒展枝叶，仿佛也映衬着丁

宇翔对生命的从容与热爱。
作为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二庭庭

长、2024 年度法治人物，丁宇翔的职业

生涯像一本厚重的法典，每一页都镌刻
着对司法公正的坚守与对民生冷暖的关
切。而他在金融审判中所展示出的专业
与创新、温度与细节，也让我们充分认识
到什么才叫做“天生法律人”。

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总要有
人做这样的事，我正好想到了，而且
也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做了，就这
么简单。”

因为热爱，所以他才能始终保持

“高能量”状态，因为热爱，所以他才
能始终坚持深耕细作，不辞辛苦。

在丁宇翔身上，我看到的不仅
是法与理的较量，更是一种以匠心
守护公平、以热爱跨越生命沟壑的
信仰力量。或许，正是无数个“丁宇
翔”的细流奔涌，才汇成了中国法治
建设的浩荡山海。

图①：
丁宇翔（后排中）
在开庭过程中。

图②：当事
人给丁宇翔（右
三）送锦旗。

图③：丁宇
翔（左一）带领
团队研发多种
工作机制。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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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娅（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 SUNYI（孙毅）诉周娅被继承

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

定于 2025 年 6 月 4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25 法庭（1201）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李林志（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丁舒悦诉李林志等遗嘱

继承纠纷一案，现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述文书。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继承人黄静名下上海

市徐汇区宾阳路 50 弄 3 号 2304 室房屋三分之二份额全部由原

告继承。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你应当在公告送达

期满之后的 30 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举

证权利。本院定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 9 时 15 分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128 号）家事

法庭开庭审理本案，传唤你届时准时到庭应诉，逾期将依法判

决。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金振一（外文名：KIM JIN IL，韩国籍）：本院受理原告徐晓

旦、徐媚、张宝珍诉被告金振一（外文名：KIM JIN IL）及第三人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游美华、沈腾、沈哲旭、徐俊

奕、上海市浦东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

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赠与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 时本院西

漕第十四法庭（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 218 号）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陕西诺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玉霞：我

局 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 作 出《陕 西 诺 茗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4.23”较大责任事故案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冀邢应

急罚告字〔2024〕事 18 号）、2024 年 11 月 21 日作出《王玉霞未认

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冀

邢应急罚告字〔2024〕事 13 号）。因我局无法采用直接送达、邮

寄送达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上述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将作出《陕西诺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23”较大责任事故案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冀邢应

急罚告字〔2024〕事 18 号）、2024 年 11 月 21 日作出《王玉霞未认

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冀

邢应急罚告字〔2024〕事 13 号）予以公告送达。公告期 30 日，公

告期满后，视为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

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

要求举行听证。你公司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附件：

1.《陕西诺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4.23”较大责任事故案行政处

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冀邢应急罚告字〔2024〕事 18 号）；2.

《王玉霞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行政处罚事先（听

证）告 知 书》（冀 邢 应 急 罚 告 字〔2024〕事 13 号）；联 系 电 话 ：

0319-3609020 联系人：张珊；单位地址：邢台市信都区泉北大

街与旺泉路交叉口东北侧。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

国银金控（深圳）有限公司、力投（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 委 受 理 申 请 人 韩 莲 香 与 你 们 公 司 金 融 合 同 纠 纷 仲 裁 案

【（2025）郑仲案字第 0180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仲裁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选定

书和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你们公司提交答辩书、仲裁选定书的期限以及举证期间为公告

期满后 10 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选定仲裁员和举证等仲裁

权利。你们公司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的期限为

提交仲裁选定书期限届满后 10 日内，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5 年 5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本委仲裁一厅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决。联系电话：0371-67180823。 郑州仲裁委员会
王俊星：本委受理申请人深圳市中兰德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申请人王俊星“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4）

湛仲字第 2324 号】，由于本委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将仲裁的有关

材料送达给你，依照《湛江仲裁委员会、湛江国际仲裁院仲裁

规则》第七十八条第四款之规定，公告送达材料如下：仲裁申

请书副本、应仲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单、《湛江仲裁委员会、湛江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

册（在湛江仲裁委员会网站 WWW.zjac.org 上获取）、告知当事

人权利义务书、开庭通知书以及证据副本等。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为公告期满之后 10 日

内，若逾期未选定仲裁员的，本案将组成李庆为仲裁员的独任

仲裁庭，并指定林媛媛担任本案秘书。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之后 10 日内。本案定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

下午 15 时 30 分在广东省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山路 35 号

银隆广场 27 层 B 座审理六厅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湛江仲裁委员会
杨华琴、李玉兵、尉光均、李静：本委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

受理的申请人湖北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

权争议一案［（2024）武仲受字第 000006456 号］，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 、组 庭 通 知 书 、开 庭 通 知 书 等 材 料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7 日和 10 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25 日上午

11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杨梅：本委受理的（2023）杭仲 01 字第 2014 号申请人杭州丰

圣实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杨梅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

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

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

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 10 时在本委第七

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588号西溪首座 A2-2号楼 4楼，电话：0571-88365196）。

杭州仲裁委员会
陈德俊、高环桃、陈洋、汉川市两合精米加工厂：本会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受理的申请人湖北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案［（2024）武仲受字第 000006424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

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

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第 10日和 15日内，开庭时间为

公告期满后第 30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会

（武汉市江汉区范湖路 101 号富强国际大厦武汉仲裁委员会）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王文教、余志敏、王文绍、严方、陈定雷、王菲、广州源远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湖北源远特种动物养殖股份有限公司：本委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受理的申请人湖北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

公 司 与 你 们 追 偿 权 争 议 一 案［（2024）武 仲 受 字 第 000006451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

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7 日和 10 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26

日下午 15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孙红川、李雪坤、庞财锋、孙艺伟、李艳珺、李国政、湖北霖煜

农科技有限公司：本会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受理的申请人湖北

省 农 业 信 贷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们 担 保 追 偿 权 纠 纷 案

［（2024）武仲受字第 000006418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第 10 日和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30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会（武汉市江汉区范湖路

101 号富强国际大厦武汉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张建兵、刘远红、张锦秀：本会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受理的

申请人湖北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担保追偿权

纠纷案［（2024）武仲受字第 000006430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第 10 日和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30 日下午

15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会（武汉市江汉区范湖路 101

号富强国际大厦武汉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李明高、罗绪芝、李军民、陈正贵、杨俊娥：本会于 2024年 12月 24

日受理的申请人湖北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担保追偿

权纠纷案［（2024）武仲受字第 000006428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第

10日和 15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30日上午 11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会（武汉市江汉区范湖路 101号富强国际大厦武

汉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武汉仲裁委员会
李卓轩：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24）杭仲 01字第 1264号申请人

林日进与被申请人李卓轩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于

2025年 1月 27日作出（2024）杭仲 01裁字第 1264号裁决书。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

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西坝路 49-4

号 3楼 308室，电话：0571-86936395）。 杭州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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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声明人：彭冬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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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 声明人：邓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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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票据湘财通字（2019）票据号码 3128919889金额 10568元，声明作

废。 声明人：曾志成
遗失声明 邹美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费收据一份，

票据湘财通字（2021），票据号码 4140505341，金额 1050 元，案件号

（2021）湘 1226民初 489号。声明作废。 声明人：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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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 月 5 日早上 6 点半，春节
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寒星未退、冷
风吹拂，北京金融法院的门口准时出
现了丁宇翔的身影。

“娇娇，你让他们几个法官把报上
来的案例再重新梳理一下，特别是典
型意义部分，要好好斟酌，千万不能大
意。”刚到办公室，丁宇翔对北京金融
法院法官助理吴银娇说。

让丁宇翔如此重视的案例，是他
所在审二庭即将发布的《北京金融法
院证券纠纷审判白皮书》中的典型案
例。2025 年 3 月 1 日是新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五周年
的日子，丁宇翔认为，作为地处国家金
融管理中心的金融专门法院，在这个
重要的时间节点，发布相关案件审理
情况、司法建议以及典型案例，对资本
市场的健康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促进
作用。

“我们的裁判并不仅是要解决这
个案件本身，更是对这个行业规范治
理的规则建议。”办案过程中，丁宇翔
经常这样提醒自己。为此，他深入思
考多发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探寻纠
纷发生的根源，既要实现个案公正高
效审理，也要促进行业依法规范发展。

心怀大局 以司法裁判护航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胸 怀 大 局 、把 握 大 势 、着 眼 大
事。丁宇翔认为，作为一名金

融 法 官 ，必 须 有 从 全 局
审 视 一 案 ，以

一案助推
全局的

司 法 担 当 ，尤 其 在 审 理 那 些 社 会 影 响
大、关注度高、引领性强的首案、要案、
难案时，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
长远的保障作用。

2024 年 5 月 8 日，丁宇翔作为审判
长开庭审理了一起因大型企业集团四级
并表子公司财务造假引发的银行间债券
虚假陈述案。

法庭上，原告某商业银行诉称，2015
年 12 月，发行人某大型企业集团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期票据过程中，因
发行人四级并表子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
造假行为，影响发行人发行文件财务数据
真实性，虚增利润总额 10 亿余元。票据
到期后发行人未能依约兑付本息，且已进
入破产重整程序，某商业银行申报债权未
能足额受偿，故起诉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
其全部本息损失。各被告辩称，原告作为
银行机构投资者，对自身的投资行为应承
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且原告并非基于对案
涉财务信息的信赖进行投资，不具备交易
因果关系。

面对双方各执一词的争辩，丁宇翔
知道，此案的审理，不仅关系着对银行间
债券市场发行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的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本案中对中
介机构“看门人”职责的准确认定，也将
对统一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的法律适
用标准有着重大影响，关系着证券市场
健康稳定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丁宇翔迎难而上，带
领合议庭成员对全部案卷材料进行了仔
细审查，并进行了多轮次的讨论研究。

丁宇翔发现，该案的特殊性在于，案
涉的虚假陈述行为并非发行人自身直接
的虚假陈述行为，而是发行人的四级并
表子公司财务造假，包含该财务造假数
据的财务报表逐级向上级公司合并最终
至发行人并表项下，从而成为发行人财
务数据的一部分。这样的行为造成的结
果就是，发行人发行中期票据前披露的
合并财务报表存在虚假记载。这就与一
般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都是发行人或
发行人的下一级子公司实施虚假陈述
行为有所不同。

在发行人的四级并表子公司实施
虚假陈述的情况下，虚假陈述的实施
主体与名义主体之间链条较长，要确
定名义主体的责任，则必须有非常充
分的正当性依据。

面对合议庭成员的困惑，丁宇翔提
出，能否认定发行人的虚假陈述责任，
必须首先确定，通过合并报表成为发行

人财务报表一部分的涉假财务数据是否
影响投资者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判断。

丁宇翔的意见为合议庭打开了思
路。合议庭成员围绕四级并表子公司财
务差错额在发行人营业收入占比、投资
者因信赖其四级并表子公司已有营业收
入和利润而投资发行人中期票据的充分
性证据等专业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探讨，
并最终认定四级并表子公司的虚假陈述
行为不足以影响专业投资者对于发行人
偿债能力的整体判断，不具有重大性，从
而判定原告要求各债券服务机构对其损
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充分事实和
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要多少，赔多少？一刀切显然不是
对金融健康长远有益的办法。通过一份
判决，敦促发行方严格核查把关、中介方
规范服务行为、投资方保持谨慎理性，让
各方共同维护市场的健康稳定，共同构
建资本市场良好生态，这是我作为一名
法官为发展大局应当提供的司法保障。”
丁宇翔说。

术 到 极 致 ，几 近 于 道 。 入 职 18 年
以来，丁宇翔累计审结案件 2300 余件，
先后办理了多起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
力的金融司法案件，妥善审结了北京金
融 法 院“1 号 案 ”—— 银 行 间 债 券 市 场
虚 假 陈 述 案“蓝 石 资 产 案 ”（以 下 简 称

“蓝石资产案”），国内迄今为止登记权
利人数最多、案涉欺诈行为时间最长、
法律关系最繁、被告数量最多、索赔金
额最高的乐视网、贾跃亭等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案等一批社会影响大、关注
度高、引领性强、典型意义突出的疑难
复杂案件，真正做到“从政治上看、从法
治上办”。

“丁法官审理的不少案件在行业内
外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中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研究发展部主任周艳说，由丁宇
翔担任审判长的“蓝石资产案”，判决案
涉会计师事务所在案涉集团赔偿责任范
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明确从业者
相关履职义务的同时，有力推动了行业
的健康成长。

“如我在诉”在金融审判中做
实司法为民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如我在诉”，
念念在兹。丁宇翔在审判工作中始终坚
定人民立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如我在诉”的

意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9 年 4 月，张某为自己投保了一
份健康险，此后连续三年，张某都按期交
纳保费。2019 年 12 月，张某被医院确诊
为白血病。为了治病，张某辗转几家医
院，花费近百万元，但一直未申请理赔。
直到 2022 年 2月张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
赔时，保险公司以张某带病投保且未在
公立医院就医为由拒赔。

该案二审到了丁宇翔手中。了解到
张某急需理赔金救命时，丁宇翔以最快
的速度安排了开庭。

“法官，我这三年每年都有交保费，
他们每年都收，为什么到最后不赔我？”
法庭上，张某的眼神充满无助和绝望。

“张某在健康告知下方的询问框中
勾选了‘全部为否’选项。而他在投保
2021 年度的保险时已经知悉自己生病，
且并未如实告知我公司。另外，我们在
保险合同中明确提出了未在公立医院就
诊则免除保险责任，但张某并未在公立
医院就诊，故我司拒绝理赔。”保险公司
代理人在法庭上争辩道。

面对双方的争辩，丁宇翔明白，该案
的焦点就在于张某是否履行了投保告知
义务，以及在私立医院就诊是否属于免
赔理由。

在认真查阅案涉合同的签订情况及
保 险 代 理 人 李 某 协 助 投 保 人 张 某 于
2020 年 进 行 理 赔 的 情 况 后 ，丁 宇 翔 确
信，保险公司代理人在签订案涉保险合
同时已知晓被保险人系带病投保。

对于就诊医院的问题，丁宇翔认真
比较了 2019年、2020年和 2021年三份保
险合同，发现在前两次的保险合同中并
未明确“未在公立医院治疗”可以免除保
险人的责任，只有 2021 年的保险合同中
标明了“未在公立医院就诊则免除保险
责任”，而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的主保
险名称均一致。也就是说，张某连续三
年在该公司投保，在保险名称没有任何
变化的情况下，第三年保险公司才新增
该免责条款。而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
制定者和受益者，并未举证证明其尽到
了提示说明义务。

面对保险公司的这种行为，丁宇翔认
为，在保险名称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
张某作为普通消费者难以预料到同一保
险名称的保险免责范围会发生变化。为
此，他从法理、学理、情理三个层面论证了
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当事人是否产
生约束力，并最终判定该保险公司向张某

支付保险赔偿金45万余元。
“从与丁法官的接触和丁法官通

俗易懂的判决书中，我们看得出来，丁
法官能够感同身受到老百姓的心理，
能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释法
说理。丁法官展示出的设身处地、换
位思考、将心比心，真真切切地让我们
感受到了人民法官为人民。”张某的代
理律师感叹道。

案件审理之外，丁宇翔针对证券
虚假陈述纠纷发案量大、专业性强、审
理周期长、涉及人数多、损失核算难等
难题，带领团队打造“庭审百问”要素
化审理模式，让庭审时长平均缩短近
50%，大大降低维权难度，成为中小投
资者用过就夸的“诉讼法宝”；他还积
极革新损失核算模型，推动研发“多因
子迁移同步对比法”，让评估更加精
准，也让“东方网力案”200 余名当事
人无一上诉；他带头创建的“双轨双平
台”工作机制，已为 12000 多名投资者
诉讼提供便利。

躬耕求索 以法治协同破解
金融治理难题

性痴则其志凝，书痴则文必工。
作为一个“天生的法律人”，丁宇翔在
调研与实践中的身体力行，诠释了司
法工匠的厚积与躬耕。

在审判事业中尽精微，尽卓越，
致广大，是丁宇翔的本真还原，也是
他的人生写照。在个人信息保护领
域深钻的同时，丁宇翔深刻认识到，
作为地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金融
专 门 法 院 法 官 ，必 须 坚 持 以 协 同 破
题，才能解决证券市场的多发难题。
调入北京金融法院后的几个月内，他
就集中发表《证券发行中介机构虚假
陈述的责任分析——以因果关系和
过错为视角》《证券虚假陈述前置程
序取消的辐散效应及其处理》《新〈证
券法〉之下投保机构股东代表诉讼的
价值定位》等多篇论文，对新证券法
实施以来证券审判的新趋势和新动

向进行了探讨分析。
2024 年 4 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
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24]10 号），资本市场迎来新“国
九条”。

在金融“强监管”下，上市公司如
何才能退得出、退得稳？上市公司退
市，再叠加证券欺诈，可能会引发资
本市场的哪些不稳定因素？这些情
况又会对金融审判造成怎样的冲击？

为解决这些问题，丁宇翔带领
团队深入行业，深入企业开展多次
协同调研，在全面梳理相关案件的
基础上，提前研判相关风险，并最终
形成《新“国九条”背景下，上市公司
退市叠加证券欺诈可能引发的资本
市场不稳定因素需要关注》调研文
章，为护航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贡献
了金融司法智慧。

预判市场风险，防范金融风险。
丁宇翔紧紧围绕金融审判中发现的
证券投资者索赔纠纷化解、资管产品
管理人违反尽职调查义务的司法认
定规则、证券司法中专业资源的运用
和规范、证券发行中介机构虚假陈述
的责任认定等前沿问题，走访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
国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和北京证
券交易所等金融基础设施开展了一
系列协同调研。在他的努力下，诸多
司法裁判和监管执法标准顺利衔接，
各方对金融市场规则的共识逐步形
成，投资者胜诉权益能更快实现，金
融司法的成本逐渐降低。

为至诚者，能致其极。丁宇翔
说，自己的理想就是要做一名纯粹
的人民法官，无愧于群众心目中法
官的模样。他这样说，也这样做。
为了维护百姓权益，他明辨笃行；为
了方便群众诉讼，他全力以赴；为了
护航金融发展，他上下求索。

坚守自己的信仰，绽放生命的
光彩，做一名心怀“国之大者”的纯
粹法官，这就是丁宇翔！

丁宇翔，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二庭庭长，二级高级法官。在法院工作的 18年里，他始终秉持司法为民的情怀、“如我在诉”的意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承办了全国首例“被遗忘权”案，全国首批涉互联网典型案例“庞某诉东航、去哪儿网案”，银行间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案

“蓝石资产案”等一批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引领性强、典型意义突出的疑难复杂案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度法治人物、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称号。


